
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改善舊區居住環境」議案的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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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三月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改善

舊區居住環境」議案的總結發言全文： 

 

代主席女士： 

 

  多謝各位議員的發言，包括提及如何促進大廈管理和維修工作。我作幾點回

應。 

 

  土瓜灣樓宇倒塌事件之後，議員及公眾對大廈管理都作出深入討論。無論在

二月三日立法會的休會辯論或透過媒體發表的論述，主流意見仍然認為，管理及

維修私人大廈是業主應盡的責任，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去資助業主，否則會引起

道德風險問題，對於自己出錢交管理費的市民便十分不公平。 

 

  不過，正如我在第一次發言時講到，促進大廈管理，是建設社區的重要環節，

可以推動發展鄰里關係，凝聚社會力量，所以，從社會建設和加強凝聚力的角度，

我們在民政方面，會因應情況需要，積極推動業主和居民組織起來，發揚鄰里互

助精神，做好大廈管理工作。還有，就是如何鍾泰議員所講到的情況，在關乎公

眾安全與衞生的前提下，政府亦會對有真正困難的業主提供適度的支援，這種做

法並不改變我們認為管理及維修責任在於業主的這個基本看法。 

 

  例如，針對部分舊樓業主經濟和組織能力有限的問題，我們昨天公布了一項

「大廈管理專家義工服務」計劃，向五十幢舊樓、大約一千個單位的業主，提供

一系列的免費大廈專業管理服務，為期一年。我很遺憾聽到有議員將義工及專業

對立起來，認為義工就是非專業的，這其實是出於誤解。民政事務局做了協調及

統籌工作，聯合香港房屋協會和四個物業管理專業團體（即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

會）推出這項計劃。這項計劃的特色，正是物業管理行業的參與，為業主提供免

費的專業意見，以及具體細緻的跟進服務，這些義工服務又是充分專業的。 

 

  我們希望這項計劃能起示範作用，經過一年的實踐，可以讓舊樓業主承接責

任，為自己的物業作妥善的管理。 

 

  我們會視乎計劃的成效作適當的調整，並會與專業協會討論未來的可行合作

模式，在這個過程裏面，我們會考慮如王國興及其他議員所提到的小區管理的方

式，以及各方面的意見，去訂出我們未來的策略。 

 



  正如議員也提到的，要有效解決舊樓維修及管理的問題，不是一個政策局或

部門可以單獨處理的，而是需要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通力合作。土瓜灣樓宇倒塌

事件發生之後，政務司司長已着手統籌改善舊樓安全的有關工作，並委派發展局

作為牽頭的政策局，成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一起研究改善

舊樓失修的問題，民政事務局會一如既往，全力配合。李慧琼議員提到的「一廈

多法團」以及「多廈一法團」的樓宇管理效率欠佳的問題。法團是根據一份大廈

公契一個法團的法例規定成立的，「一廈多法團」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個別比較舊

的大廈有多份大廈公契，對於這些大廈，可以由各個法團委派代表組成聯合管理

委員會，一起管理大廈內的公用部分。大廈管理需要業主齊心協力、共同參與，

如果個別法團，即部分業主，不願意成立聯合管理委員會，即使我們作出強制，

他們在大廈管理事宜上，依然會提出反對、或是不合作，未能妥善管理大廈的公

用部分，所以最合適的方法是鼓勵業主衷誠合作、積極協商，為整幢大廈着想，

組成聯合管理委員會。民政處會繼續提供協助，調解各方的分歧。 

 

  至於「多廈一法團」，是現時大廈管理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多幢大廈有共同

的設施，例如停車場或屋苑會所等，我們不認為規定法團只可管理一幢大廈是現

實及符合現時大廈管理模式的做法。至於修訂大廈公契，必須指出大廈公契是業

主、經理人及發展商之間的私人合約協議，列明契約各方的權利及責任。與所有

私人合約一樣，契約的任何一方如果未經其他各方同意，不得單方面修改公契的

任何條款，這是合約的一個原則。政府知道一些舊式公契在草擬時，未必有全面

顧及契約各方的權益，在《建築物管理條例》內，有條文對大廈公契的條款是具

有凌駕性的作用。二○○七年修訂條例時，亦就大廈管理的開支總額的釐定、帳

目的保存、中止經理人的委任等事宜的規定作出修改，以加強對業主利益的保

障。政府原則上並不反對通過立法途徑，修訂公契或引入修訂公契的機制，當然

任何有關公契的修訂，都難免影響契約各方的權利及責任，我們必須小心考慮機

制對產權的影響，以及如何確保這些因修訂公契而受影響，或者反對修訂公契的

業主獲得適當的保障。 

 

  至於物業管理公司是否發牌的問題，隨着公眾對大廈管理事宜的關注與日俱

增，市民對物業管理公司和人員的服務水平和要求也漸趨嚴格，當中有建議認為

政府應該設立發牌制度，對從事物業管理行業的公司與人員加以規管，以提高整

體樓宇管理的水平。但亦有意見認為一旦全面推行發牌制度，可能會使管理費大

幅度提高，增加業主的負擔。一些規模較小的物業管理公司在發牌制度下，更可

能會無法在業內立足。 

 

  為了能夠掌握更多有關的資料，我們已着手對規管物業管理公司這個課題進

行研究。在第一階段的研究中，我們就本港物業管理行業的運作和概況、海外當

局和內地規管物業管理行業的方式，以及本港規管其他行業的經驗這三個範疇，



進行資料收集和分析，並且已經於二○○八年七月向民政事務委員會滙報研究結

果。因應有關結果及議員的意見，民政事務總署現正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包括探

討不同規管模式的優點和缺點，以及有關運作安排。我們希望在本年內完成有關

研究，並向立法會滙報結果及諮詢議員的意見。 

 

  作為總結，我想強調妥善的大廈管理，最重要是得到各業主的衷誠合作，「減

分歧、增互信」。根據經驗，大部份關於大廈管理的糾紛都可以通過溝通及調解

而獲得解決。我們的工作重點是締造和諧融洽的鄰里關係，和安全衞生的居住環

境。我們會繼續用不同渠道宣傳良好的大廈管理信息，鼓勵所有業主應為自己的

大廈管理與維修事宜負上應盡的責任。多謝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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